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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錄 2 篇文章。

1.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起造人相關義務

發布日期: 2025-09-02

內文

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起造人相關義務，依照其辦理順序，茲整理如下：

• (一) 申請建造執照檢附相關文件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

部分標示之詳細圖說及規約草約。於設計變更時亦同。前項規約草約經承受人簽署同意後，於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視為規約。(公寓§56)

• (二) 領得建造執照始得銷售

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辦理銷售。(公寓§58)

• (三) 依規定測繪辦理建物登記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應依使用執照所記載之用途及下列測繪規定，辦理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公寓§56)：

1. 獨立建築物所有權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2. 建築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中心為界。

3. 附屬建物以其外緣為界辦理登記。

4. 有隔牆之共用牆壁，依第二款之規定，無隔牆設置者，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

界，其面積應包括四周牆壁之厚度。

• (四) 移交共用設施設備

起造人應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用維護手冊及廠

商資料、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立或

管理負責人推選或指定後七日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現場針

對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行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



公寓大廈之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不能通過檢測，或其功能有明顯缺陷者，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其歸責起造人者，主管機關命起造人負責修復改

善，並於一個月內，起造人再會同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辦理移交手續。(公寓§57)

• (五) 不得將共用部分讓售於特定人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不得將共用部分，包含法定空地、法定停車空間及法定防空避

難設備，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有損害區分所

有權人權益之行為。(公寓§58)

• (六) 提列公共基金

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管理維護事項，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公

共基金。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起造人於該公寓大廈使用執照申請時，應提出繳交各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公庫代收之證明。(公寓§18)

• (七) 召開會議

1. 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半數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

時，起造人應於三個月內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

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2. 起造人於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

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公寓§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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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經領得建造執照而銷售公寓大廈：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

發布日期: 2023-01-31

內文

最近平均地權條例修法禁止換約，在同學問題中，要先釐清「換約」與「轉讓紅單」的不同：

• 紅單：簽約前的購屋預約單。也就是還沒簽約，只是一個優先簽約的權力。

• 換約：簽約後土地登記前轉讓他人。也就是在預售屋還未登記前，更換契約買受人。但不論

哪一種，都必須建商已經拿到建造執照才得以銷售。

以下彙整一個最高法院判決對於未經領得建造執照而銷售公寓大廈之損害賠償責任。

某公寓大廈建造執照經核准變更設計時，該棟僅14層樓，後又再進行變更設計，改為17樓，惟

主管機關要求應依規定將原不計入容積之防空避難室部分，納入容積計算，地上樓層面積隨之

減少，故原規劃7戶變更為5戶，惟該未被核准的17樓某戶（係爭房地）已由A購買紅單，後轉

讓給B與建商簽訂買賣契約，再與C簽訂讓與承諾書及讓與同意書（換約）。因此，辦理系爭房

地轉售予C時，系爭房屋僅掛件申請主管機關審查變更設計，尚未經核准建造，當不得作為預

售屋之買賣標的，其竟將其他樓層之平面圖，充當系爭房屋之平面圖，辦理轉售，致C誤以為

買受之標的物屬於依法令得預售之建物，因而交付價金 890萬元，惟該建商卻不能給付系爭房

屋。

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

文。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

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

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起造

人或建築業者，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辦理銷售。」乃課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為銷售

前，應就所銷售房屋先領得建造執照之義務，目的在於保障公寓大廈預售屋之買受人，避免因

所購房屋未能取得建造執照，致權益受侵害。是不論以何種方式銷售，均在上開規定禁止之

列，縱以預約、預售、含有優先議價權或優先購買權之紅單為名，及就其所衍生權利為同意轉

讓者，亦同。此項規定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

因此，本案依據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管理條例第

58條第1項規定，出售不存之系爭房屋，並根據侵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184%E6%A2%9D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該建商、銷售經紀人連帶賠

償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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